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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世纪法学教育的发展，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各种新
的法律问题，巫昌祯编著的《婚姻与继承法学(第5版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结合近年来法制建设的
新发展，吸收国内外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新成果、新经验，系统全面介绍了婚姻与继承法学相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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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婚姻法、继承法概述
　　第一节 婚姻法、继承法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中国婚姻、继承立法的发展
　第二章 婚姻制度、继承制度概述
　　第一节 婚姻家庭制度概述
　　第二节 继承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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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结婚制度概述
　　第二节 结婚条件
　　第三节 结婚程序
　　第四节 婚约
　　第五节 夫妻可互为对方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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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离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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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登记离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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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离婚时夫妻身份效力
　　第二节 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
　　第三节 离婚时夫妻财产效力
　　第四节 追究离婚有过错方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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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婚姻的效力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
　　第二节 夫妻的人身关系
　　第三节 夫妻财产关系
　第九章 父母子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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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非婚生子女
　　第四节 继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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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收养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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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收养的成立
　　第四节 收养的终止
　第十一章 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第一节 祖孙关系
　　第二节 兄弟姐妹关系
第四编 继承制度
　第十二章 继承概述
　　第一节 继承权
　　第二节 遗产的概念和范围
　　第三节 继承权的诉讼时效
　第十三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第三节 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第四节 代位继承
　　第五节 转继承
　　第六节 法定继承方式中的遗产分配
　第十四章 遗嘱继承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第二节 遗嘱的形式、内容和有效条件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第十五章 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一节 遗赠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第十六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的清偿
　　第三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第五编 附论
　第十七章 民族婚姻
　　第一节 民族婚姻概述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的变通规定的内容
　第十八章 涉外婚姻、收养和继承
　　第一节 涉外婚姻
　　第二节 涉外收养
　　第三节 涉外继承
　第十九章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收养和继承
　　第一节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第二节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收养
　　第三节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继承
　第二十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一节 救助措施
　　第二节 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违反收养法的法律责任
　　第四节 违反继承法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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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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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例如：丁某与夏某于2000年10月登记结婚，双方书面约定：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2001年11月，夏某辞去公职，自己筹资20万元注册一公司经营外贸生意。
2002年，夏某为扩大公司规模，以个人名义向朋友宋某借款10万元，但未说明他们夫妻的财产约定。
后公司经营不善，于2005年10月破产。
公司的剩余财产无力清偿宋某的借款，宋某遂请求丁某与夏某以其二人的共同财产予以偿还借款，丁
某以他们二人的婚前财产约定为对抗理由，不予偿还。
2006年5月3日，宋某将丁、夏二人告上法院，请求二人以他们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偿还借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丁某与夏某的婚前财产约定虽然有效，但该效力仅存于夫妻之间，宋某不知道该约
定，故该约定对他不产生效力。
因此法院判决丁某与夏某对宋某的债务共同承担偿还责任。
 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的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未办房产过户登记手续
，人民法院可否准予赠与方的撤销请求，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不一致。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明确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
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
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处理”。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夫妻双方之间的赠与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但赠与是实践合同，在赠与人与受赠人意思
表示一致之后，还必须完成赠与物的交付。
房产的交付以登记为准，依法登记的，发生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
因此，夫妻双方之间只有一方赠与另一方房产的书面约定，而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也未办
理房产赠与合同公证的，赠与方享有撤销权，可以撤销对另一方的赠与。
夫妻一方就赠与另一方房产的约定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方请求继续履行的，如果赠与方既未办理房
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也未办理房产赠与合同公证的，对受赠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
果赠与房产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或已经办理了房产赠与合同公证手续的，对受赠方的
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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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婚姻与继承法学(第5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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